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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6_95_99_E

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05339.htm 教育部办公厅、财政

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工作

的指导意见（教职成厅〔2007〕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教育厅（教委），财政厅（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、财

政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、财务局，全国重点建设职

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： 实施专业骨干教师培训是“中等职业

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”的重要内容和主干项目。为保证此

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确保培训质量，根据《教育部财政部关

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》（教职成

〔2006〕13号），现就培训组织实施工作的有关问题提出如

下意见： 一、培训任务与目标 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国家实施中

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，分为国家和省两级进行，培

训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15万人，其中，国家级培训3万

人，省级培训12万人，为中等职业学校造就一大批专业理论

水平高、实践教学能力强，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起骨干示范作

用的“双师型”优秀教师和一批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教学专家

。 经过培训，参训教师的教学能力进一步增强，树立现代职

业教育理念，了解课程和教学改革方向，掌握相关专业教学

法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，具备初步的课程开发能力；专业水

平进一步提高，比较熟练地掌握本专业领域的新知识、新技

术和关键技能，经过国家级培训的要在原有基础上获得高一

级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；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



，了解现代企业生产状况、技术水平、用人需求信息，熟悉

生产工艺流程和岗位操作规范，加深对学校教学和企业实际

联系的理解。 二、培训对象条件与遴选 参加专业骨干教师培

训的对象必须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一线的专业课或实习指导

课骨干教师，品行端正，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务，从事职

业教育教学工作5年以上，年龄不超过45周岁。曾获市（地）

级以上优秀教师称号的教师优先考虑。 参加国家级培训的教

师人选，由省级教育、财政部门组织推荐并负责资格审查。

参加省级培训的教师人选，由市（地）教育、财政部门组织

推荐并负责资格审查，省级教育、财政部门审定。培训机构

要对参训教师的资格进行复核，发现不符合条件的，要商推

荐部门进行调换。中等职业学校要按照有关规定要求，积极

推荐教学一线骨干教师参加培训。各地要认真做好参训教师

的遴选工作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把资格条件

，规范选拔程序，完善工作办法，加强监督管理。对于遴选

工作中出现弄虚作假的，要严肃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